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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0 年 2 月 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主席 2019 年 12 月 27 日给我的信(S/2019/1000)，其中安

理会主席同意我提议任命伊恩·博诺米勋爵(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)为刑

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，接替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辞职的本·埃默森

法官。 

 我已收到大会主席的相应来信(见附件)。因此，我正着手任命博诺米勋爵为

余留机制法官，立即生效。 

 依照《余留机制规约》第 10 条第 2 款，博诺米勋爵将完成埃默森法官的剩

余任期，即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。 

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。 

 

安东尼奥·古特雷斯(签名) 

 

 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9/1000


S/2020/108  

 

20-01872 2/2 

 

附件 

  2019 年 12 月 20 日大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

 谨提及你 2019 年 12 月 11 日的信(S/2019/999)，其中提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

兰联合王国的伊恩·博诺米勋爵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，接替

本·埃默森法官(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)完成他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结束

的剩余任期。 

 根据《余留机制规约》第 10 条第 2 款、同一规约第 9 条第 1 款以及关于在

类似情形下任命法官填补余留机制空缺的既定做法，我审查了博诺米勋爵的资格，

并高兴地通知你，我特此同意这一拟议的任命。 

 

蒂贾尼·穆罕默德-班迪(签名) 

 

 

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9/999

